
为保证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申报新能源轻型货车验证

试验的规范，提供的试验校车符合要求，现就新能源汽车生

产企业提交试验样车验证试验相关事项作补充说明： 

一、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试验样车准备完毕后，应首先

向北京市道路运输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提出车辆抽样书面

申请，申请书中应至少包括以下信息： 

 企业信息：应包括企业基本信息，企业抽样负责人、联

系信息、授权文件等； 

 试验样车车型的公告信息：至少包括车型、车辆基本配

置、电池和电机等主要部件型号及生产厂家； 

 抽样地点：必须在北京，且至少提供三个以上抽样地点，

可以是 4S 店，也可以是销售网点； 

 检测机构信息：包括检测机构的名称、已具备的检测能

力和资质等。 

二、协会在收到申请后的 14 个工作日内组织相关专家

和检测机构人员组成抽样组，在企业提供的抽样地点中随机

选取一处进行抽样； 

三、申请书中的每种车型、企业均应在抽样地点至少准



备三辆样车，抽样人员从三辆样车中随机抽取一辆； 

四、用于抽样的三辆样车均应为用于销售的下线新车，

车辆行驶里程不应超过 300km； 

五、抽样人员现场对已抽取车辆的配置信息与申请书中

的车辆配置信息进行确认并记录，确认无误后，抽样人员和

企业代表在抽样确认单签字。车辆关键部位粘贴封条后，必

须在抽样当天送往检测机构； 

六、抽样人员已抽取的试验样车，除非有影响试验正常

进行的情况出现，否则企业不应再进行任何调整； 

七、申请车型的性能参数应满足《营运性纯电动轻型货

车技术指南》中的相关要求。申请车型已通过公告检测且满

足技术指南相关要求的项目，可不再进行重复检测，仅需提

供相关的公告检测报告，否则均应在抽取的样车上进行实车

检测； 

八、检验机构在进行试验时应记录并保存测试过程数据

（不限于检测报告中的参数），当主管部门或评审专家对测

试结果提出质疑时，检测机构应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确保

测试结果的真实性。必要时协会可派出专家监督试验过程； 

九、当抽取的试验样车测试结果不能满足指南中的相关

要求或在测试过程中出现故障无法完成试验时，企业应立即

中止试验并向协会汇报。企业应对样车故障原因进行分析和

整改，完成后应向协会提供相关分析报告，经协会批准后方

可继续开展检测，如有必要，协会可要求再次抽取测试样车，

重新进行全部检测项目； 



十、若两次抽取的试验样车均出现不符合指南技术要求

的情况或由于车辆故障不能完成相关测试，协会将取消该车

型认定资格，企业不能再次申报该车型。 

上述要求从文件发布之日起执行。 

 

 

北京市道路运输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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